基表一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表 (SJ1)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学校

代码
	仪器

编号
	分类号
	仪器

名称
	型号
	规格
	仪器

来源
	国别码
	单价
	购置

日期
	现状码
	使用

方向
	单位

编号
	单位

名称

	
	
	
	
	
	
	
	
	
	
	
	
	
	

	
	
	
	
	
	
	
	
	
	
	
	
	
	


基表二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表(SJ2)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学校

代码
	上学年末实有数
	本学年增加数
	本学年减少数
	本学年末实有数

	
	台件
	金额
	其中10万元(含)以上
	台件
	金额
	台件
	金额
	台件
	金额
	其中10万元(含)以上

	
	
	
	台件
	金额
	
	
	
	
	
	
	台件
	金额

	
	
	
	
	
	
	
	
	
	
	
	
	

	
	
	
	
	
	
	
	
	
	
	
	
	


基表三   贵重仪器设备表(SJ3)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学

校

代

码
	仪

器

编

号
	分

类

号
	仪

器

名

称
	单

价
	型

号
	规

格
	使用机时
	测样数
	培训人员数
	教学实验项目数
	科研

项目数
	社会服务项目数
	获奖
情况
	发明

专利
	论文

情况
	负责人

姓名

	
	
	
	
	
	
	
	教学
	科研
	社会

服务
	其中开放使用机时
	
	学生
	教师
	其他
	
	
	
	国

家

级
	省

部

级
	教师
	学生
	三大检索
	核心刊物
	

	
	
	
	
	
	
	
	
	
	
	
	
	
	
	
	
	
	
	
	
	
	
	
	
	

	
	
	
	
	
	
	
	
	
	
	
	
	
	
	
	
	
	
	
	
	
	
	
	
	


基表四  教学实验项目表(SJ4)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9
	20

	实验

编号
	实验

名称
	实验室

编号
	实验室

名称
	学科号
	学科名
	课程

编号
	课程或项目
	专业分类号
	专业名称
	实验

类别
	实验者

人数
	每组

人数
	实验者

类别
	计划学时数
	实验学

时数
	实验

类型
	实验要求

	
	
	
	
	
	
	
	
	
	
	
	
	
	
	
	
	
	

	
	
	
	
	
	
	
	
	
	
	
	
	
	
	
	
	
	

	
	
	
	
	
	
	
	
	
	
	
	
	
	
	
	
	
	

	
	
	
	
	
	
	
	
	
	
	
	
	
	
	
	
	
	

	
	
	
	
	
	
	
	
	
	
	
	
	
	
	
	
	
	

	
	
	
	
	
	
	
	
	
	
	
	
	
	
	
	
	
	

	
	
	
	
	
	
	
	
	
	
	
	
	
	
	
	
	
	

	
	
	
	
	
	
	
	
	
	
	
	
	
	
	
	
	
	

	
	
	
	
	
	
	
	
	
	
	
	
	
	
	
	
	
	

	
	
	
	
	
	
	
	
	
	
	
	
	
	
	
	
	
	


注：

学科名：实验本身所属的学科的学科。
实验类别：按代码填写：1．基础；2. 专业基础；3. 专业；4. 其它——除以上三种情况以外的实验类别。

实验类型：按代码填写： 1．演示性；2．验证性；3．综合性；4．设计研究；5．其它。

实验要求：按代码填写： 1．必修；2．选修；3．其它。
基表五  专任实验室人员表(SJ5)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31

	人员

编号
	所在

单位

(实验室)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文化

程度
	所学

专业
	专业

名称
	学科

号
	学科

名
	毕业时间
	工作

时间
	实验室工龄
	专业技术职务
	评职

时间
	国内培训
	国外培训
	专家类别
	人员类别

	
	
	
	
	
	
	
	
	
	
	
	
	
	
	
	学历教育时间
	非学历教育时间
	学历教育时间
	非学历教育时间
	
	

	
	
	
	
	
	
	
	
	
	
	
	
	
	
	
	
	
	
	
	
	

	
	
	
	
	
	
	
	
	
	
	
	
	
	
	
	
	
	
	
	
	

	
	
	
	
	
	
	
	
	
	
	
	
	
	
	
	
	
	
	
	
	

	
	
	
	
	
	
	
	
	
	
	
	
	
	
	
	
	
	
	
	
	

	
	
	
	
	
	
	
	
	
	
	
	
	
	
	
	
	
	
	
	
	

	
	
	
	
	
	
	
	
	
	
	
	
	
	
	
	
	
	
	
	
	

	
	
	
	
	
	
	
	
	
	
	
	
	
	
	
	
	
	
	
	
	

	
	
	
	
	
	
	
	
	
	
	
	
	
	
	
	
	
	
	
	
	

	
	
	
	
	
	
	
	
	
	
	
	
	
	
	
	
	
	
	
	
	


注：

1、 所学专业：指本人获得的最高学历或学位的专业。

2、 学科名：指导的实验工作对应的学科，而不是所学的专业学科。

3、 实验室工龄：指参加实验室工作（含指导实验）的累积年限，以年为单位计算，只取整数，不足一年的部分以四舍五入折算，如中间有断开的可累计计算。

4、 培训时间指2009-2010学年参加培训的天数。

基表六  实验室基本情况表(SJ6)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学

校

代

码


	实验室编

号
	实验室

名

称
	实验室类别
	建立年份
	房屋使用面积
	实验室类型
	所属学科
	教师获奖

与成果
	学生获奖情况
	论文和教材情况
	科研及社会服务情况
	毕业设计和

论文人数
	开放实验
	兼任人员数
	实验教学运行经费

	
	
	
	
	
	
	
	
	国

家

级
	省部级
	发明专利
	
	三大检索收录
	核心刊物
	实验教材
	科研

项目数
	社会服务项目数
	教研

项目数
	专科生人数
	本科生人数
	研究生人数
	实验

个数
	实验人数
	实验人时数
	
	小

计
	其中教学实验

年材料消耗费

	
	
	
	
	
	
	
	
	
	
	
	
	教学
	科研
	教学
	科研
	
	省部级以上
	其它
	
	省部级以上
	其它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基表七 实验室经费情况表(SJ7)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学校代码
	实验室

个数
	实验室

房屋使用面积
	经费投入（万元）

	
	
	
	总计
	仪器设备购置经费
	仪器设备维护经费
	实验教学运行经费
	实验室

建设经费
	实验教学研究与改革经费
	其它

	
	
	
	
	小计
	其中教学仪器购置经费
	小计
	其中教学仪器维护经费
	小计
	其中年材料消耗经费
	
	
	

	
	
	
	
	
	
	
	
	
	
	
	
	

	
	
	
	
	
	
	
	
	
	
	
	
	


综表一 高等学校实验室综合信息表(SZ1)
填报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学校代码
	单位名称
	实验室个数
	实验室房屋使用面积

	仪器设备
	教学任务
	科研

任务
承担课题及服务项目数
	工作人员数
	成果

	
	
	
	
	台件
	金

额

(万元)
	其中贵重仪器设备
	教学

实验


	人时数
	
	合计
	专任
	兼任人员数
	论文数
	教师

获奖与成果

数
	学生

获奖

数

	
	
	
	
	
	
	
	
	
	
	
	教师
	实验技术人员
	其他人员
	
	
	
	

	
	
	
	
	
	
	台

件


	金

额(万元)
	项

目

数
	时

数
	合计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本

科

生
	专

科

生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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